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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88071           证券简称：华依科技      公告编号：2021-009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自愿披露签订日常经营重要合同公告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销售合同； 

 合同金额：人民币约7500万元（含税）； 

 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合同履行期限：按照合同规定期限内交货； 

 合同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产品：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冷试测试台架、DHT系

列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测试台架等。 

 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本次交易属于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依科技”或“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销售合同顺

利履行，预计将会对公司2021-2022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

持续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力。本合同的履行不会对公司业务的独立性构成影响，

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上述合同对方形成依赖。 

风险提示： 

1、市场风险：2021年，在新能源浪潮、“双积分”政策等因素影响下，中

国自主汽车品牌纷纷发力混合动力领域，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本合同的

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但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使本次

合同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同时本次较上年同期合同有大幅增长，但合

同可持续性存在不确定因素。 

2、履约风险：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行业政

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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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违约风险：合同执行中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或提供

服务，导致公司违约责任的风险。 

一、 审议程序情况 

公司今年第三季度截至公告披露日累计收到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比亚迪汽车”）、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城汽车”）及其

所属子公司等各类合同及订单等形式金额合计约为人民币7500万元（含税）；

上述合同均为公司日常经营性合同，公司已履行了签署该合同的内部审批程序。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等规定无需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 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1、为比亚迪汽车提供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冷试测试台架，其被测发动机主

要用于比亚迪旗下混合动力系列主流车型。合同及订单等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

3000万元（含税）。 

2、为长城汽车提供DHT系列混合动力专用变速箱下线测试台架，适配长城

汽车混合动力热销车型，合同及订单等合计金额约为人民币4500万元（含税）。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公司名称 比亚迪汽车有限公司 长城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 

(外商投资企业与内资合资) 

股份有限公司 

(台港澳与境内合资、上市) 

法定代表人 何志奇 魏建军 

注册资本 438131.313100万人民币 917657.250000万人民币 

住所 西安市高新区草堂科技产业基地秦岭大道西1号 保定市朝阳南大街2266号 

主营业务 

金属材料制造；建筑工程用机械制造；汽车零部

件及配件制造；城市轨道交通设备制造；电工器

材制造；电池制造；照明器具制造；电气信号设

备装置制造；机械电气设备制造；电子元器件制

造；电子（气）物理设备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

仪器仪表制造；电气设备修理；金属材料销售；

机械设备销售；汽车零配件批发；新能源汽车整

车销售；新能源汽车电附件销售；插电式混合动

力专用发动机销售；电气设备销售等。 

汽车整车及汽车零部件、配件、

切削工具的生产制造、开发、设

计、研发和技术服务、委托加

工、销售及相关的售后服务、咨

询服务；新能源汽车充电桩的销

售、安装、售后服务；信息技术

服务。 

股东情况 比亚迪股份有限公司 保定创新长城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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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热销混

合动力车型 
比亚迪唐、宋、秦等 长城-WEY玛奇朵等 

 

（三）关联关系说明 

公司与比亚迪汽车、长城汽车及其所属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四）公司与合同对方当事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交易往来情况 

公司与比亚迪汽车及其控股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无交易往来情况； 

公司与长城汽车及其控股子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的交易往来情况如下： 

年度 销售收入金额（元） 占当年销售收入比重 

2018年度 862,554.70 0.42% 

2019年度 4,029,734.64 1.36% 

2020年度 16,900,588.87 5.60%  

三、合同主要条款 

1、累计合同金额：人民币约7500万元（含税）； 

2、结算方式：合同结算方式主要是预付款30%，预验收款30%，终验收款

30%，质保金10%； 

3、产品情况：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冷试测试台架、DHT系列混合动力专用

变速器测试台架等； 

4、履行地点：供方负责将货物送达需方指定地点； 

5、履行期限：按照合同规定期限内交货； 

6、合同生效条件：经双方盖章及授权代表签字之日起生效； 

7、违约责任：合同执行中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或提供

服务，导致公司承担违约责任的风险； 

8、争议解决方式：本交易条款适用中国法律，因合同发生的纠纷，由双方

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提交买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裁决。 

四、 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1、混合动力汽车领域的快速发展，为本订单的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

华依科技致力提供业界领先的汽车动力总成测试设备及测试服务，紧跟技术发



4  

展潮流，坚持独立自主进行前沿性、突破性技术创新，已提前布局混合动力测

试领域，在混合动力方面已取得4项软件著作权，2项实用新型专利；具备国内

领先的混合动力测试技术。公司自主研发了混合动力专用发动机冷试测试台架

及DHT系列混合动力专用变速器测试台架测试技术，使得测试台架能够灵活、迅

速地适配到不同混合动力样机的动力输出位置及方向，极大提高了测试台架的

测试能力及应用范围。在效率水平、精密程度、智能化水平、环保水平等方面

均具有一定优势。由此，华依科技与客户在原有良好的合作基础上继续加强了

合作。 

2、当前市场情况下，混合动力汽车领域发展强劲，比亚迪汽车与长城汽车

在中国混合动力汽车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本次合同的履行标志着华依科技在

混合动力测试领域的技术得到了市场的认可，巩固了华依科技在混合动力测试

领域的优势地位，进一步提高在混合动力测试领域的市场占有率，可对公司盈

利水平起到促进作用。 

3、本销售合同属于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相关合同，若本销售合同顺利履行，

预计将会对公司2021-2022年度业绩产生积极影响，有利于提升公司的持续盈利

能力和核心竞争力。 

4、本次交易合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会产生影响，公司不会因履行合同对

长城汽车、比亚迪汽车形成业务依赖。 

五、 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1、市场风险：2021年，在新能源浪潮、“双积分”政策等因素影响下，中

国自主汽车品牌纷纷发力混合动力领域，市场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为本合同的

实施提供了良好的市场机遇，但由于市场本身存在不确定因素，有可能使本次

合同实施后面临一定的市场风险。同时本次较上年同期合同有大幅增长，但合

同可持续性存在不确定因素。 

2、履约风险：合同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期间，如遇行业政

策调整、市场环境变化等不可预测因素或不可抗力的影响，可能会导致合同无

法如期或全面履行。 

   3、违约风险：合同执行中存在因公司原因，未能按时、按要求供货或提供

服务，导致公司违约责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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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公告。 

 

上海华依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10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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